
不当免责
●投保先盖章后见条款
●保险公司拒赔也无效

某物流公司是一家小微民营企业。

它在向某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时，

保险公司只给了一张空白的《投保单》让

物流公司先盖章确认，并没有同时提供详

细的保险条款。这份《投保单》上只写了

“雇员死亡责任限额为50万元”，除此以外

没有提到任何免赔情况。

物流公司交完保费后，保险公司才把

保险条款寄过来。条款中写明：如果员工

出事已有工伤保险赔付，保险公司只承担

差额责任。

后来，物流公司一名员工因工死亡，

公司与员工家属签了一份《赔偿协议》，承

诺除了工伤保险赔偿外，本案涉及的保险

金 50万元也全部给家属。物流公司向家

属支付 50万元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这时，保险公司却以“员工已获工伤保险

赔偿”为由拒绝赔付。

物流公司于是起诉保险公司，要求支

付50万元保险金。

地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认为，物流公司确认投保时，保险公司未

提供《保险条款》并对赔付范围进行提示

说明。缴费后，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

内容与《投保单》不一致，且在保险事故发

生后亦未提示说明赔付范围，应以投保单

为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保险公司在物

流公司实际赔付50万元后才主张物流公

司无须在工伤保险之外承担责任并以此

拒赔，属于不当免除自身责任，于法无据，

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50万元。

典型意义：保险公司应当客观介绍雇

主责任险赔付范围，不得故意隐瞒其仅在

工伤保险之外承担差额赔偿责任等免责

条款诱导投保。保险公司在企业投保及

赔偿时均未明确提示说明保险赔付范围，

误导企业认为保险公司可全额赔付，且企

业据此向雇员先行赔付的，保险公司应承

担保险责任。本案有利于保障投保企业

合法权益，同时提醒企业投保时合理关注

保险公司赔付范围及免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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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在中标后索要干股不成，反称竞标属“个人行为”导致公司被诉，18万元律师费由谁赔？投保时只见空
白单，缴完保费才看到隐藏的免责条款，员工身故后50万元赔偿金谁来承担？签下20年加油站承包合同后经营亏
损，想提前解约，另一方却主张继续履行，僵局何解？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8个典型案例，涉及商事纠纷多元联动化解、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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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全小晴 袁园

高管“假公济私”抢场地
法院：违反忠实义务，赔钱！

广东法院发布第二批典型案例，民企相关人员快来看看

2020年，某能源公司与某加油站签

订协议，约定由能源公司承包经营这个

加油站，期限 20 年，每年承包费 380 万

元。能源公司向加油站支付了500万元

押金，并一直支付承包费到2023年1月。

后来，能源公司认为市场环境变

化，加油站一直亏损，就向加油站方面

提出，希望找其他公司接手承包，或者

降低承包费。一来二去，双方协商不成

功，能源公司便停止了加油站的经营，

还把加油站钥匙退还给加油站，但加油

站方面拒绝接收。

能源公司于是起诉要求解除合

同，而加油站则主张合同应继续履

行，要求能源公司继续支付承包费和

违约金等。

地点：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认为，在长期履行的合同中，一方不

愿意继续履行且履行负担较重，无法通

过强制履行有效解决问题，或强制履行

将引发更多纠纷、造成更大损失的情况

下，应准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请求，使

双方尽快摆脱合同僵局，但解除合同不

影响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故依法判

决解除合同，能源公司支付合同解除前

的承包费及违约金755万元，加油站有

权没收500万元押金。

典型意义：本案在一方不愿意继续

经营且经营成本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准

予违约方在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前提

下解除合同，有效防止引发更多矛盾纠

纷，避免资源浪费和损失进一步扩大，

双方得以及时从合同僵局中解脱，各自

开展新的经营活动。本案处理体现了

法院兼顾诚信、公平与效率原则，平等

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司法导向。

某物流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

由隐名股东、副总经理张某以个人

名义去竞标公司目前经营场地的租

赁权。但就在张某竞标成功后，便

要求其余股东共同出让部分干股给

其指定人员，由于这项要求是他自

作主张提出的，所以大部分股东并

未同意。

之后，张某向场地出租方表示，

当初竞标是他的个人行为，要求出租

方把场地直接交给他。

于是出租方便发函要求物流公

司搬离，公司不肯搬离，出租方就起

诉要求公司腾退场地。

在这场官司中，出租方确认张

某竞标时曾出示过物流公司的相关

经营证照。最终法院判决物流公司

有权使用该场地，驳回了出租方的

诉请。

不过，为了这场官司，物流公司

支付了 18 万元律师费。现在公司起

诉张某，要求他赔偿这笔律师费损

失。

地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认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

不得利用职务便利或在受托处理公

司业务时牺牲公司利益，为自己或者

第三人牟利。张某作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损害了公司

利益，理应向公司赔偿合理损失。

典型意义：本案为民营企业高管

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典型

案例，阐释了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

忠实义务，划定了行为边界，为类似

案件审理和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忠实履职提供了规则参考。民营企

业应持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

制度，强化内部监督，规范授权行为，

防范经营管理风险。

■陈凤翔绘图

合同僵局 ●承包加油站后持续亏损想解约
●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后可解除

背信弃义 ●高管索要干股不成起诉公司
●公司胜诉后索赔18万元律师费


